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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法規名稱：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各分署處理民眾陳情請願注意事項 ( 民國 102 年 3 月 6 日

修正 )

1 一、為保障民眾權益，妥善處理民眾至本機關陳情請願，特訂定本注意事

    項。

2 二、為因應民眾至本機關陳情請願，各機關得成立「陳情請願疏處小組」

    ，遇有陳情請願事件時，各單位應先即通報該小組，並依下列預警、

    通報、接待、處理等程序妥慎處理。

（一）預警：

      各單位發現民眾陳情請願之預警資訊，應陳報疏處小組，先期疏導

      化解，疏處無效應速完成通報、接待及處理措施。

（二）通報：

      1.機關人員接獲預警資訊時，應速將具體案情通報政風室或指定兼

        辦政風業務人員。

      2.政風室接獲預警通報後，應即通知業務主管單位、秘書室，並視

        案情需要層報機關首長及相關人員。

      3.對民眾陳情請願事件，應視需要聯繫警察機關警力支援。

（三）接待：

      1.民眾陳情請願事件，應由業務主管單位負責接待，業務主管單位

        未到達現場前，由疏處小組派員接待。

      2.會場秩序、茶水、麥克風等應用物品由秘書室負責。

（四）處理：

      1.業務主管單位對民眾陳情請願事項，應由各單位人員妥為處理。

      2.陳情請願民眾如要求會見機關首長時，業務主管單位應力為疏導

        ，必要時疏處小組再轉陳機關首長裁決。

      3.業務主管單位於處理結束後，凡情節重大者應速將處理情形陳報

        機關首長，並掌握後續發展，防範再次醞發。

3 三、疏處小組成員由機關首長就機關成員指定之。

::: 

法規內容法規內容

法務部本部：10048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30號　電話總機：(02)2191-0189　傳真電話： 
建議最佳觀看解析度1024x768　資料截止日：2014/4/11

::: 回首頁 網站地圖 RSS English 窄螢幕版

目前位置： 法規內容

http://locallaw.moj/index.aspx
http://locallaw.moj/SiteMap.aspx
http://locallaw.moj/RSSList.aspx
http://locallaw.moj/indexE.aspx
javascript:__doPostBack('ctl00$Header1$lbWN','')
http://locallaw.moj/index.aspx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ategoryMain.aspx
http://locallaw.moj/CommonUsedMain.aspx
http://locallaw.moj/LawQuery.aspx
http://locallaw.moj/DraftForum.aspx
http://locallaw.moj/WebList.aspx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31713
http://locallaw.moj/PrintLawContent.aspx?id=FL031713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.aspx?id=FL031713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Extent.aspx?LawID=FL031713&LawNo=1&ItemID=22313&Amddate=20130306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Extent.aspx?LawID=FL031713&LawNo=2&ItemID=22314&Amddate=20130306
http://locallaw.moj/LawContentExtent.aspx?LawID=FL031713&LawNo=3&ItemID=22315&Amddate=20130306
http://www.webguide.nat.gov.tw/enable.jsp?category=20110527115211

	法規內容



